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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历史及特征事实的深入分析，探究我国数字服务贸易所呈现的结构特征以

及不同产业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情况。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长。

分产业看，其他商业服务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构成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主体。第二，自2005年全

球数字服务贸易仍由美英德等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第三，中国数字

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迅速，但长期持续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是最主要的逆差来源。第

四，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集中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国和

进口来源国。第五，从比较优势测算结果来看，中国正逐渐形成数字服务贸易显示比较优势，具有较强

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其他商业服务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数字服务贸易，而知识产权使用服务在国际市场

中严重缺乏竞争力。综上所述，我国仍需充分挖掘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优势，在全球竞争中不断提升数字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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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 facts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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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scale of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continues to grow. By industry, other 
business servic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onstitute the main 
body of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Second, since 2005, the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is still dom-
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in the global digital service trade system. Third, the scale of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has grown rapidly, but it has been in a trade deficit for a long time. Among them, intel-
lectual property royalti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deficit. Fourth, China’s main trading partners 
are concentrat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among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s China’s most important export destination and import source country. Fifth, from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China is gradually forming 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has str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mong them, other 
business services are the most competitive digital service trade in China, whi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use services are seriously lack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sum up, China 
still needs to fully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digital services in glob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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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升级迭代以及数字信息普及应用，数字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成为推动贸易发

展的新动力。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2021 年 10 月商务部

发布《“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中首次将数字贸易加入其中，由此可见我国对发展数字服务贸易

的重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出口已占

服务贸易出口的 62.8%。伴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数

字服务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各国间数字贸易交易日益频繁，形成紧密的数字服务

贸易网络。 
在数字服务贸易测度方法上，2019 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报告 2018》中，可数字化服

务测度包括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技术、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研究成果转让费及委托研发的其他商业服务。陆菁(2018)、温湖炜(2021)等
[1] [2]学者也采取产业识别法对数字服务贸易进行测度，依据 OECD 数据库中服务贸易种类，同时参考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局(BEA)的相关研究报告，将产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

纳入到数字服务贸易范围：包括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保险与金融服务；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专

利与版权许可服务；政府服务和专业技术服务。 
本文借助 OECD 平衡贸易数据库，综合当前国际机构及学术界对数字服务贸易的界定，借鉴

UNCTAD 以及高红伟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分类，将“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

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界定为数字服务

贸易包含的六大产业[3]，对 199 个国家 2005~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及分产业数据进行研究，采用显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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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指数[4]来分析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情况，以明晰我国在全球数字服务的所处地位及变化趋势，有助

于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加速发展提供指导。 

2.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 

2.1.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规模扩张 

本文将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 6 个产业进行加总，得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如图 1)。从图 1 可以看

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从 2005 年 11,481.6 亿美元增长到 2021 年 36,570.1 亿

美元。在 2005 至 2021 年期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扩张了 3 倍，年平均增长率达 7.7%，远超同期全球

经济增长率。自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技术兴起，基于互联网而展开的国际交易逐渐增加，近年云计算、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渐渐融入数字经济，使得国际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关于信息、金融、物流、商务

服务等中间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国际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开始迅速扩张。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全球数

字服务贸易规模出现一定程度下降，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以及世界经济所面临的

不确定性，使得数字贸易规模在增长中伴随着小幅度波动，但增长的趋势并未改变。 
 

 
Figure 1. Global trade in digital services (Unit: $100 million) 
图 1.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单位：亿美元) 

2.2.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地理分布 

表 1 进一步列出了 2005 年、2017 年和 2021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数据，贸易流向整体较稳

定也存在一定变化。不难看出，在统计期间美国和英国在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两国贸易总额约占据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 30%，进口总额的 20%。 
从出口贸易来看，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爱尔兰和法国一直处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大国中，其中

爱尔兰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迅猛，2021 年出口规模占据总体 7.5%，德国、荷兰及法国出口虽仍在增加，

但在总体出口贸易规模中占比有一定的下降。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已初具规

模，2021 年我国以 22.1%的增长速率跻身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前列。同时，瑞士、日本出口增速有所放缓

[5]，新加坡和印度出口仍保持着较高出口增速。从进口贸易来看，自 2007 年起我国成为数字服务贸易进

口大国，随后进口额逐年增加。近年，德国、荷兰、法国和日本进口增速有所下降，爱尔兰进口规模增长

迅猛逐渐接近英国。综合来看，数字服务贸易的核心区仍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主，新加坡、中国等新兴

经济体发展较为快速，逐渐成为重要贸易国[6]。 

2.3.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产品结构 

图 2 给出了不同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具体来看分为“养老金和保险服务”、“金融

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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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mports and exports of major economies in global digital services trade (Unit: $100 million) 
表 1.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排名 
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 

2005 2017 2021 2005 2017 2021 

1 美国 2070.9 美国 5056.7 美国 6793.1 美国 1527.7 美国 3670.1 美国 4911.9 

2 英国 1541.2 英国 2748.3 英国 3542.3 英国 935.7 英国 1970.8 英国 2693.0 

3 德国 820.5 德国 1854.4 爱尔兰 2720.5 德国 824.9 爱尔兰 1861.4 爱尔兰 2635.2 

4 荷兰 652.1 荷兰 1488.0 德国 2346.1 荷兰 624.8 德国 1745.1 德国 2289.2 

5 法国 618.4 爱尔兰 1430.9 荷兰 1504.4 法国 610.0 荷兰 1412.4 荷兰 1605.8 

6 爱尔兰 452.9 法国 1244.3 法国 1455.7 爱尔兰 598.4 瑞士 1240.3 瑞士 1579.8 

7 瑞士 437.3 瑞士 970.5 新加披 1321.7 瑞士 520.5 法国 1224.3 中国 1532.3 

8 日本 400.5 日本 878.9 中国 1308.6 日本 452.2 日本 1014.6 法国 1467.4 

9 意大利 297.5 印度 877.9 印度 1258.9 意大利 380.0 中国 964.3 日本 1407.9 

10 加拿大 252.5 新加坡 824.7 瑞士 1038.9 加拿大 285.6 新加坡 923.3 新加坡 1229.8 

 

 
Figure 2. Product structure of global trade in digital services (Unit: $100 million) 
图 2.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产品结构(单位：亿美元) 

 
服务”。由图 2 可知，数字服务贸易各产业贸易规模都呈现增长趋势。根据计算，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

规模超过 3.6 万亿美元，其他商业服务贸易规模超过 1.6 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额的 44%。

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增长趋势相近，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自

2017 年贸易规模增长明显，平均增长速度达 11.1%。养老和保险服务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贸易规模

增速平均为 6.4%和 8%，但贸易规模相较于其他产业要小得多。2019 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大多数国

家经济出现停滞现象，全球其他商业服务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贸易规模减少，其他数字服务贸易产

业所受影响不大。 

3.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历史及结构性特征 

3.1.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增长路径 

图 3 给出了 2005 年至 2021 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根据计算数据，2021 年中国数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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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出口贸易规模约 1308 亿美元，进口贸易规模约 1532 亿美元，贸易逆差为 223 亿美元，且观察图 3
可知，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口规模明显高于出口规模，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长期以来处于逆差状态，虽然

贸易逆差数额较小但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7]。在样本期内，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规模都在持续

增长，且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为 13.8%，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7.6%)，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长的情况

下，仍然保持稳定的增长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数字服务的竞争优势逐步提升[8]。 
 

 
Figure 3.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of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Unit: $100 million) 
图 3.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单位：亿美元) 

 
为深入探究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情况，本文归纳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各产业发展情况，如图 4 所

示。从出口贸易方面来看，2021 年我国其他商业服务出口规模最大为 525 亿美元，占据同年数字服务

出口总额的 40%，其次是知识产权使用费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规模约为 407 亿美元和 275
亿美元，金融服务出口规模为 162 亿美元，养老金和保险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规模最

小且相近，分别为 89 亿美元和 72 亿美元。从进口贸易方面来看，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口规模约占我国

数字服务贸易总进口的 52%，其次是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进口，其余四类产业进口规模则较

小。 
分产业来看，几乎所有产业的贸易规模都在逐年上升，同时也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问题。我国只有

其他商业服务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实现贸易顺差，而知识产权使用服务贸易逆差最为严重且呈

现逐年扩大的发展态势[9]。图 4(a)是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曲线图，规模上看，其他商业服务是我

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最主要构成，该产业的贸易顺差也弥补了其他产业的逆差，有助于促进我国数字服务

贸易平衡发展。图 4(b)是知识产权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曲线图，该产业是我国第二大数字服务，从增长趋

势来看，知识产权使用的进口规模逐年增加，而出口规模在 2016 年前基本保持稳定，近年来有所提升，

这说明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创新成果不足，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创新竞争力[10]。图 4(c)是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曲线图，该服务产业在贸易规模不断增长过程中基本实现贸易平衡。图 4(d)和
图 4(f)表示的金融服务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都存在贸易逆差且有扩大趋势。图 4(e)是养老和保险金服

务的进出口贸易曲线图，在 2018 年至 2017 年间，该服务贸易的进口额存在较大波动，近年才有较为平

稳的增长过程，且贸易逆差基本保持稳定。 

3.2.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流向特征 

表 2 进一步给出了我国与主要数字服务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信息，表中列出了 2012 年和 2021 年我国

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贸易伙伴及贸易额。对比 2012 年和 2021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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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is divided into industrial import and export (Unit: million of dollar) 
图 4.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单位：百万美元) 

 
Table 2.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flow (Unit: $100 million) 
表 2.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流向(单位：亿美元) 

排名 
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 

2005 2017 2021 2005 2017 2021 

1 美国 2070.9 美国 5056.7 美国 6793.1 美国 1527.7 美国 3670.1 美国 4911.9 

2 英国 1541.2 英国 2748.3 英国 3542.3 英国 935.7 英国 1970.8 英国 2693.0 

3 德国 820.5 德国 1854.4 爱尔兰 2720.5 德国 824.9 爱尔兰 1861.4 爱尔兰 2635.2 

4 荷兰 652.1 荷兰 1488.0 德国 2346.1 荷兰 624.8 德国 1745.1 德国 2289.2 

5 法国 618.4 爱尔兰 1430.9 荷兰 1504.4 法国 610.0 荷兰 1412.4 荷兰 1605.8 

6 爱尔兰 452.9 法国 1244.3 法国 1455.7 爱尔兰 598.4 瑞士 1240.3 瑞士 1579.8 

7 瑞士 437.3 瑞士 970.5 新加披 1321.7 瑞士 520.5 法国 1224.3 中国 1532.3 

8 日本 400.5 日本 878.9 中国 1308.6 日本 452.2 日本 1014.6 法国 1467.4 

9 意大利 297.5 印度 877.9 印度 1258.9 意大利 380.0 中国 964.3 日本 1407.9 

10 加拿大 252.5 新加坡 824.7 瑞士 1038.9 加拿大 285.6 新加坡 923.3 新加坡 1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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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伙伴国比较稳定，同时贸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张，这表明我国与美国、日本、德国、新加披、爱尔兰和

英国等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关系比较稳定且日渐紧密[11]。从总量上来看，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和进

口市场的集中度依然很高，对前十大目的地出口额占总出口规模比重在 2012 年和 2021 年间都维持在

66%，进口市场集中度更高，该比重达 75%。 
观察前十大出口市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对象主要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数字基础条件更为

完善，数字服务需求也更为丰富，我国与发达国家进行数字贸易有助于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及信息技术，

助力我国商品贸易扩大海外市场[12]。同时，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伙伴国仍以发达国家为主，说明我国

数字服务发展水平较高，有利于扩大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 
本文继续细分数字服务贸易，在表 3 中给出 2012 年和 2021 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分产业的主要贸易

伙伴国及贸易数据。在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六大服务贸易除其他商业服务外贸易集中度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下降。从细分产品来看，其他商业服务的出口目的地高度集中，2021 年该服务贸易的主要出

口国为美国、日本和德国，2021 年三者贸易之和占该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28.7%。而知识产权

使用服务贸易近年则呈现明显的分散化，与该类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且增速低于一般水平有关。由表 6 可

以发现，美国在各类数字服务贸易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13]。且值得关注的是，近

年我国对爱尔兰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增长较快，爱尔兰可能会成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新的突破

口[14]。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贸易对象存在一定转变，2012 年我国出口国多为欧美等发达国家转向澳

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印度。 
在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口方面，金融、知识产权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贸易前三大贸易进口国占

该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在 2021 年超过 43%，其余服务贸易集中度则有所下降。在养老和保险服务贸易

中，主要进口来源地有所转变，韩国、英国和瑞士在该服务贸易进口中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其地位逐渐

被新加坡和美国取代。在金融服务贸易中，我国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贸易日渐紧密。新加坡在我国服务

贸易出口中地位日渐提升，关于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贸易的进口规

模日益扩大[15]。 
 
Table 3. China’s trade flow of digital services by industry (Unit: $100 million) 
表 3. 中国数字服务分产业贸易流向(单位：亿美元) 

排

名 

2021 年出口额 

养老和保险金 金融 知识产权使用 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 其他商业 个人、文化和娱乐 

1 英国 281.0 美国 1340.0 美国 815.1 美国 4191.8 美国 11726.7 美国 1096.4 

2 新加坡 258.2 英国 503.1 瑞士 493.4 日本 2372.4 日本 6158.0 澳大利亚 278.6 

3 美国 202.0 俄罗斯 203.2 日本 432.5 新加坡 2101.6 德国 5228.9 英国 163.0 

4 阿联酋 179.1 新加坡 202.2 韩国 409.7 德国 1147.0 新加坡 5215.5 瑞士 87.8 

5 澳大利亚 122.3 塞浦路斯 116.5 爱尔兰 393.4 爱尔兰 1082.2 爱尔兰 4279.4 法国 73.3 

6 墨西哥 114.6 澳大利亚 109.8 荷兰 215.8 阿联酋 1010.3 韩国 2582.2 日本 65.1 

7 马来西亚 108.6 爱尔兰 102.0 新加坡 215.2 英国 912.5 英国 2409.4 韩国 50.8 

8 意大利 105.6 加拿大 94.4 泰国 130.9 韩国 578.3 荷兰 2366.4 德国 46.5 

9 阿根廷 78.6 印度 73.1 法国 113.5 印度 537.3 瑞士 2028.7 印度 39.7 

10 泰国 68.1 韩国 72.5 墨西哥 110.8 澳大利亚 418.1 法国 2028.5 新加坡 39.3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852


王晴，陈银飞 
 

 

DOI: 10.12677/ecl.2024.1341852 6138 电子商务评论 
 

续表 

排名 
2012 年出口额 

养老和保险金 金融 知识产权使用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其他商业 个人、文化和娱乐 

1 英国 130.8 美国 382.4 美国 182.1 美国 2354.4 美国 5171.7 美国 194.2 

2 意大利 104.9 丹麦 51.6 日本 52.1 日本 719.7 德国 3421.5 卢森堡 48.7 

3 阿联酋 104.4 法国 49.5 瑞典 49.9 阿联酋 405.3 日本 3219.3 瑞士 40.1 

4 美国 94.4 印度 48.8 瑞士 28.7 德国 361.5 新加坡 2356.9 英国 35.7 

5 新加坡 70.8 塞浦路斯 45.6 保加利亚 28.6 新加坡 348.3 荷兰 1621.7 委内瑞拉 26.8 

6 阿根廷 68.0 新加坡 37.8 新加坡 26.3 英国 309.0 韩国 1318.8 加拿大 25.1 

7 日本 63.4 韩国 35.6 德国 24.9 荷兰 174.3 法国 1255.2 法国 21.0 

8 墨西哥 55.3 波兰 34.4 阿根廷 24.8 瑞士 169.1 英国 1245.1 西班牙 17.9 

9 澳大利亚 51.9 阿根廷 26.5 荷兰 22.8 韩国 133.2 瑞士 845.9 新加坡 17.7 

10 泰国 43.6 英国 23.9 法国 20.5 澳大利亚 129.3 瑞典 737.2 澳大利亚 16.0 

排名 
2021 年进口额 

养老和保险金 金融 知识产权使用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其他商业 个人、文化和娱乐 

1 日本 752.4 美国 4007.1 美国 9636.2 爱尔兰 3827.8 美国 6648.1 美国 2536.3 

2 新加坡 725.9 新加坡 1613.9 日本 6696.7 美国 3373.3 德国 4615.6 澳大利亚 2147.3 

3 美国 686.2 英国 1408.0 德国 5514.8 英国 2532.0 新加坡 4446.2 英国 242.7 

4 巴巴多斯 661.5 日本 400.5 韩国 2870.4 新加坡 1569.5 爱尔兰 3477.4 新加坡 196.4 

5 爱尔兰 658.4 澳大利亚 236.4 荷兰 2452.2 德国 1478.0 日本 2326.0 韩国 174.4 

6 英国 284.9 卢森堡 229.0 瑞士 1763.9 韩国 1310.9 英国 1801.7 加拿大 132.2 

7 韩国 257.0 韩国 146.6 爱尔兰 1531.7 印度 705.4 意大利 1389.6 日本 111.9 

8 瑞士 238.0 德国 123.0 新加坡 1324.6 瑞士 692.6 印度 1190.5 古巴 106.9 

9 阿拉伯 184.7 塞浦路斯 99.1 英国 1156.8 菲律宾 556.0 法国 1131.0 马耳他 72.1 

10 法国 178.5 印度 77.3 法国 906.6 日本 465.4 爱尔兰 1110.0 爱尔兰 65.3 

排

名 

2012 年进口额 

养老和保险金 金融 知识产权使用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 其他商业 个人、文化和娱乐 

1 日本 1949.8 美国 2185.9 美国 4369.6 爱尔兰 745.4 美国 5283.3 美国 340.1 

2 巴巴多斯 417.3 新加坡 469.1 日本 2899.4 美国 664.2 德国 2406.4 英国 193.5 

3 韩国 416.8 英国 391.8 韩国 1375.9 英国 463.7 英国 1665.6 澳大利亚 61.9 

4 英国 400.2 塞浦路斯

共和国 168.3 德国 1153.0 瑞典 382.7 日本 1563.2 马耳他 57.8 

5 瑞士 391.1 荷兰 128.8 瑞士 797.9 德国 371.5 爱尔兰 1514.7 卢森堡 51.6 

6 美国 308.0 德国 117.1 荷兰 684.9 荷兰 342.9 新加坡 1307.9 古巴 34.6 

7 新加坡 244.1 卢森堡 110.4 新加坡 379.0 瑞士 247.9 法国 939.6 韩国 33.1 

8 巴林 130.9 澳大利亚 108.1 法国 362.0 印度 246.2 荷兰 827.5 以色列 28.7 

9 爱尔兰 116.0 爱尔兰 86.9 爱尔兰 322.9 新加坡 231.8 韩国 811.4 斯洛伐克 26.6 

10 澳大利亚 114.6 日本 64.8 芬兰 282.2 韩国 122.1 印度 750.9 新加坡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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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 

4.1.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整体比较优势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 Balassa (1965)在测算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时，提出显示比较优势指数[16] (RCA 指数)，
该指数基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通过考察一国在特定部门的出口情况，用比例的形式剔除国

内出口和世界出口中总量变动影响，以此来分析该国此部门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在分析贸易竞争力，

并被广泛应用于贸易比较优势研究。也有学者提出显示性对称的比较优势指数(RSCA)和净出口显示性比

较优势指数(NRCA)用于评估不同经济体贸易比较优势，但来 laursen 检验对比多种指数，认为 RCA 指数

和 RSCA 指数最佳[17]。因而本文选用 RCA 指数测度 199 个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整体及各产业显示比较优

势情况。具体方法为： 

 ij i
ij

ij i

X X
RCA

W W
=  

其中，表示 i 国 j 部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表示 i 国 j 部门的出口额，表示 i 国总出口额，表示世界范围

内 j 部门的总出口额，表示世界总出口额。RCA 指数的大小可以用来反映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大小。当 RCA
指数大于 2.5 时，说明 i 国 j 部门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当 RCA 指数处于 1.25~2.5 时，说明 i 国 j 部门

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当 RCA 指数处于 0.8~1.25 时，说明 i 国 j 部门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 RCA
指数低于 0.8 时，说明 i 国 j 部门国际竞争力较弱[16]。 

表 4 列出了主要经济体在 2012 年至 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 RCA 指数。依据 RCA 指数测度标准可以 
 

Table 4. RCA index of digital services trade in major economies 
表 4. 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 RCA 指数 

国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爱尔兰 1.77 1.77 1.75 1.71 1.68 1.71 1.72 1.70 1.49 1.54 

英国 1.47 1.46 1.44 1.41 1.39 1.41 1.42 1.38 1.29 1.33 

印度 1.45 1.46 1.44 1.44 1.43 1.41 1.41 1.40 1.27 1.32 

美国 1.23 1.21 1.21 1.19 1.19 1.21 1.19 1.19 1.21 1.26 

瑞士 1.44 1.41 1.39 1.40 1.42 1.41 1.38 1.35 1.18 1.19 

荷兰 1.33 1.34 1.35 1.37 1.34 1.35 1.34 1.33 1.10 1.11 

加拿大 1.12 1.10 1.06 1.04 1.01 1.02 1.05 1.04 1.09 1.12 

日本 1.02 1.04 1.05 0.99 1.02 1.00 1.00 1.00 1.05 1.07 

德国 1.14 1.14 1.14 1.14 1.15 1.14 1.13 1.11 1.02 1.03 

比利时 1.14 1.19 1.19 1.23 1.22 1.21 1.19 1.17 1.01 1.05 

新加坡 0.92 0.95 0.97 1.04 1.08 1.09 1.08 1.08 1.01 1.00 

法国 1.04 1.07 1.06 1.03 1.06 1.02 1.04 1.01 0.95 0.92 

意大利 0.83 0.80 0.80 0.79 0.78 0.78 0.76 0.73 0.83 0.83 

中国 0.67 0.72 0.78 0.76 0.78 0.77 0.79 0.80 0.76 0.73 

韩国 0.55 0.58 0.61 0.64 0.67 0.73 0.69 0.70 0.71 0.68 

澳大利亚 0.65 0.64 0.62 0.61 0.59 0.59 0.59 0.59 0.70 0.86 

俄罗斯 0.73 0.74 0.73 0.70 0.68 0.68 0.67 0.67 0.68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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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7 个主要经济体分为三个梯队。爱尔兰、英国、印度和美国在 10 年间一直保持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其中爱尔兰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中最具比较优势[18]。第二梯队则包括瑞士、荷兰、加拿大、日本、

德国、比利时、新加坡和法国，这些国家多为欧洲发达国家，在先进数字技术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因而

在国际市场上开展数字服务贸易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意大利、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均属第

三梯队，整体上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总体来看，大多数国家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比较中变动不

大。其中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韩国近 17 年 RCA 指数增长较为突出，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74%、

2.13%、1.16%和 1.06%。而荷兰、瑞士、英国和爱尔兰的国际竞争力呈现小幅度下降，可见在国际市场

中数字服务贸易竞争日渐激烈。与此同时，观察 2019 年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荷兰、加拿大、比利时、

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在巨大冲击下，国际竞争力呈现增长的趋势，说明这些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韧性

较强，可以灵活适应冲击并作出迅速调整。 
我国自 2005 年至 2013 年间，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增长迅速，保持着 5%的增速远高于同期其

他经济体，说明我国正由竞争弱势逐渐发展出自身的比较优势[19]，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于近年保

持稳定。相比较其他国家，我国不断扩大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逐渐培养

自身贸易竞争优势，提升我国整体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 

4.2.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分行业比较优势分析 

本文细分数字服务贸易不同产业，计算得出我国在 2010~2021 年六大数字服务产业的贸易 RCA 指

数(如表 5 所列)。我国其他商业服务自 2005 至 2021 年间 RCA 指数一直高于 0.8，即在国际市场上具有

较强的竞争力，2014 年之前国际竞争力呈波动提升，而后出现历年出现降低趋势。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表现出很大提升，在过去 17 年间 RCA 指数由 0.45 提升至 0.86，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逐渐占据主动地位[20]。养老金和保险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

服务虽然一直处于较为弱势的国际竞争水平，但仍在不断提升产业自身国际竞争力。金融服务和知识产

权使用服务 RCA 指数水平一直很低，2021 年仅为 0.33 和 0.24，两者在 2015 年之间国际竞争力水平基本

保持不变，而后开始呈现小幅度提升，但与其他国家竞争方面仍处于弱势。 
 

Table 5. RCA Index of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by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21 
表 5. 2010~2021 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分行业 RCA 指数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其他商业 1.02 1.10 1.06 1.13 1.23 1.16 1.16 1.13 1.12 1.11 1.04 1.00 

电信信息 0.62 0.69 0.77 0.79 0.79 0.88 0.96 0.81 0.97 1.01 0.90 0.86 

保险养老 0.26 0.37 0.39 0.44 0.50 0.56 0.52 0.50 0.54 0.47 0.52 0.47 

个人文娱 0.19 0.22 0.25 0.26 0.30 0.35 0.41 0.52 0.52 0.49 0.51 0.48 

金融 0.15 0.15 0.17 0.21 0.28 0.23 0.28 0.31 0.31 0.32 0.37 0.33 

知识产权 0.07 0.06 0.08 0.08 0.07 0.08 0.09 0.20 0.18 0.20 0.22 0.24 

 
为横向比较我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竞争力情况，本文测算了 17 个国家在 2012 年

和 2021 年各行业的 RCA 指数(如表 6 所列)。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中，爱尔兰和印度具有极

强的国际竞争力，2021 年 RCA 指数达 3.68 和 2.92，加拿大和荷兰紧随其后，RCA 指数为 2.7 和 1.8.竞
争力差距较大[21]。在保险服务贸易中，爱尔兰瑞士和英国国际竞争力很强但存在 RCA 指数不断下降的

现象，德国和法国也有一定比较优势，其余国家的竞争力较弱。在金融服务贸易中，英国具有绝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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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瑞士和爱尔兰近年国际竞争力出现大幅下降，爱尔兰甚至由强竞争力转为竞争弱势，新加坡、日

本和中国的竞争力水平表现出显著提高。知识产权使用服务贸易中，各国竞争优势波动较大，日本、瑞

士、美国以及荷兰进行激烈竞争，并具有极强的竞争水平，而我国国际竞争力极低，亟须提升知识创新

水平，在不断扩大贸易规模中提升自身竞争力。其他商业服务中，印度、比利时和英国比较优势显著，

新加坡、美国、法国和中国等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法国、德国和中国等国都

出现竞争力下降现象，而加拿大、日本和意大利在此期间竞争力得到提升。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中，

加拿大竞争优势明显，澳大利亚近两年竞争力迅速提升，2021 年 RCA 指数达 4.35，成为最具竞争力的

国家，美国在此产业中竞争力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 
 

Table 6. RCA index of digital services trade by industry in major countries 
表 6. 主要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分行业 RCA 指数 

国家 
2021 年 2012 年 

保险 金融 知识 电信 其他 个人 保险 金融 知识 电信 其他 个人 

爱尔兰 1.42 0.86 1.20 3.68 1.03 0.61 3.72 1.44 1.27 4.24 1.00 0.74 

英国 1.63 2.32 0.76 0.88 1.36 1.38 2.20 2.64 0.85 1.13 1.42 1.62 

印度 0.34 0.29 0.18 2.92 1.50 0.59 0.48 0.32 0.14 4.48 1.55 0.44 

美国 0.76 1.47 2.36 0.73 1.15 1.38 0.67 1.17 2.39 0.80 1.06 2.08 

瑞士 2.01 1.22 2.46 0.82 0.87 0.77 2.79 2.05 2.09 1.42 0.91 1.13 

荷兰 0.26 0.56 1.98 1.20 1.09 1.08 0.35 0.61 2.91 1.59 1.36 1.03 

加拿大 0.48 0.99 0.77 1.25 1.20 2.70 0.70 0.62 0.55 1.65 1.24 2.26 

日本 0.66 0.76 3.10 0.36 0.92 0.84 0.63 0.64 2.52 0.29 0.95 0.22 

德国 1.09 0.86 1.43 0.87 1.04 0.58 0.91 1.19 0.65 1.15 1.31 0.61 

比利时 0.67 0.91 0.41 0.91 1.43 0.62 0.51 0.89 0.44 1.27 1.49 0.67 

新加坡 0.70 1.43 0.46 0.76 1.22 0.51 0.51 1.11 0.44 0.61 1.04 0.43 

法国 1.04 0.71 0.71 0.69 1.14 0.77 0.67 0.55 0.94 1.09 1.23 1.07 

意大利 0.69 0.91 0.52 0.65 1.01 0.52 0.76 0.57 0.37 0.93 1.08 0.40 

中国 0.47 0.33 0.24 0.86 1.00 0.48 0.25 0.09 0.06 0.45 0.84 0.20 

韩国 0.43 0.41 0.96 0.57 0.73 1.16 0.38 0.30 0.54 0.21 0.84 0.53 

澳大利亚 0.83 0.79 0.41 0.69 0.84 4.35 0.49 0.58 0.34 0.68 0.71 1.45 

俄罗斯 0.39 0.54 0.31 0.80 0.87 0.53 0.36 0.28 0.20 0.55 1.05 0.47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对经合组织平衡贸易数据的深入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持续

增长，除部分年份受到影响出现小幅度下降外，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从产品分类信息来看，其他

商业服务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构成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主体。第二，自 2005 年以来，数字服务贸

易的参与主体未发生较大变动，仍由美国、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体

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第三，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迅速，但长期持续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数据显示

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重要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是最主要的逆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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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集中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国

和进口来源国。第五，从比较优势测算结果来看，中国正逐渐形成数字服务贸易显示比较优势，总体具

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分产业来看，其他商业服务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数字服务贸易，而知识产权使用

服务在国际市场中严重缺乏竞争力。 
基于上述结果可知，目前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产业仍处于优势缺乏、竞争严峻状态，反映在国际贸

易层面，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显示比较优势较低、存在贸易失衡现象，其中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产

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而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发展则较为滞后。因此，我国仍应提高数字服务贸易对

外开放水平，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借助外国直接投资，布局数字服务产业，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

发挥技术外溢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时，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

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解决我国网络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加大数字服务产业人才培养力度，对数字技术

与数字服务研发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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